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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于近期院属单位两起
火灾事故情况的通报
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
近期，院属京区两单位先后发生火灾事故，为我院安全管理工作再次敲响警钟。当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为进一步增强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的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2014年1月5日12时许，国家天文台某实验室一台仿真器模型在蓄电池充电过程中自燃被烧毁。经查，当天科研人员在该模型停止工作状态下对模型充电，蓄电池过热发生自燃时现场无人值守，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万余元。
2月15日12时许，中国科学院大学某学生公寓男生宿舍发生火灾。经查，该宿舍硕士研究生王某、桂某违反宿舍安全管理规定，使用禁用电器 “热得快”烧水，因设备过热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烧毁空调器室内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和部分家具等物品。
两起事故均发生在白天，因及时发现和扑救，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事故教训依然深刻，反映出少数科研人员和学生安全意识淡薄，对安全风险抱侥幸心理，也反映出个别单位安全管理不够严格，存在隐患和漏洞。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开展了整改工作。

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应从这两起火灾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严格安全管理，认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及时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我院安全稳定的科研生产环境。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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